
首先，采用分析性审计技术。分析审计在舞弊审计中被

广泛使用，它是审计人员从分析财务与非财务数据之间的

关系中获得审计证据的一种技术方法。分析审计将财务数

据和非财务数据关系模型化，并通过推导以形成有关数据

作为审计证据，而这些归纳推理程序和模型化的关系将被

用来支持或否定审计意见。审计人员可以采用的分析审计

技术包括：两点比较、简单合理性测试、比率分析、百分率

表、简单时间序列分析、财务预测、统计时间序列分析及财

务关系统计模型等。通常，分析审计获得的数据可以揭示被

审计单位财务稳定性或盈利能力受到威胁的舞弊危险信

号，诸如：因竞争激烈或市场饱和，主营业务毛利率持续下

降；主营业务不突出，或非经常性收益所占比重较大；会计

报表项目或财务指标异常或发生重大波动；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连年为负，或虽然账面盈利且利润不断增

长，但经营活动没有带来正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同行业的其

他公司相比，获利能力过高或增长速度过快等。

其次，测试和评价内部控制制度。从审计角度分析，无

论是管理当局还是雇员存在舞弊行为，都表明被审单位的

组织管理存在漏洞，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执行无效或者根

本不存在。因此，审计人员对客户内部控制的审查与评价直

接关系到舞弊审计实施的效果和效率。审计人员评价内部

控制主要是为了确定实质性测试的程序和查错纠弊。对内

部控制要素进行控制测试的程序大致有：询问客户负责执

行某项工作职责的有关人员；观察客户工作人员履行该项

工作职责的实际情况；审查反映这项工作职责履行情况的

凭证和报告；重新执行此项控制。
再次，实施特别审计程序。舞弊审计中，审计人员作为

信息的收集者应将注意力集中在业已发生的事件上，密切

注意被审计单位过去、现在和未来经济活动的前后相继性，

充分关注发生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些例外的和非常

规的经济事项，包括某些极为琐碎和微小的事项。对此，审

计人员进行舞弊审计时可以采用一些特别程序：向银行、供

应商及客户调查被审计单位的资信状况；对同一问题进行

重复审计和询问；运用心理学原理识别口头证据的真伪；观

察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环境等。审计人员还可以对易受侵

袭的资产实施延伸性程序，如在一日之内或近期之内突击

盘点两次现金，特别函证支票的二次背书，对应收账款的总

账和明细账进行特别的加总核对等。
最后，对审计评估结果采取合理、适当、有效的举措。审

计人员应当基于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得出相应的评估结

果，证实舞弊行为是否存在。如果被审计单位具备舞弊行为

发生的多种条件，但审计人员并未发现证实舞弊的审计证

据，应建议管理当局优化内部控制，完善管理制度。如果审

计人员合理确信舞弊已经发生，则应建议管理当局对这些

问题做进一步的调查，明确舞弊的人员、范围 、方法、后果及

原因等。审计人员一旦发现舞弊或违法行为，应详细地记录

于审计工作底稿中，同时确定其对被审计财务报表的潜在

影响，必要时应提请被审计单位进行适当的处理。对于内部

控制未能防止、发现和纠正舞弊行为的情况，审计人员应当

考虑重新评价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于涉及舞弊行为

的人员，审计人员应当重新考虑其所作陈述的可靠性；对于

涉嫌重大舞弊行为的人员，审计人员应当向董事会或审计

委员会报告；对于怀疑有高层管理人员卷入舞弊行为的，审

计人员应当征求法律顾问或律师的意见，审慎地考虑并决

定是否继续接受委托。

舞弊行为严重影响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

及公允性，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管理当局的素质和品

格，因而审计人员在出具审计报告时，应当充分考虑舞弊对

审计报告的影响，并将职业判断的结果在审计报告中予以

反映。审计人员应考虑已发现的舞弊对会计报表的影响程

度，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反应确定发表审计意见的类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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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与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

刘爱东  王殿元

我国近几 年遭受频繁的反倾销调查原因众多，其中有

一条就是各成员国不承认我国的 市场经济地位，而不承认

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一个关键原因则是我国企业缺乏经过

审计的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的完整的会计资料。反倾销调查

中的被动地位迫使我们必须加 快会计准则国际化进程。与

反倾销相关的会计资料的不完善也直接要求我国加 快会计

准则国际 化 进程。反倾 销中的产品 成本与会计学意义上单

纯的 产品 成本有所不同，根据“世 贸组织 反倾销协定”和欧

盟“384/96号规则”的规定，反倾销中所认 可的成本除生产成

本外，还 包括SG & A，即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和一般费用。对

SG & A的界定，“世 贸组 织 反倾 销协定”和欧盟“384/96号规

则”的规定较为一致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采用SG & A这一国

际通用术语。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与之较接近

的是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但财务费 用与一般费

用的差异甚大，即使同称为销 售 费用和管理费用，我国会计

准则和会计制度规定的具体范围也不 同 于其他国家，并且

我国还没有出台关于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和销售费用的具

体会计准则。这些差异的 存在不仅不利 于我国企业应诉反

倾销，对我国调查国外企业的倾销行 为也极 为 不利。因此，

尽快理清反倾销立法与 实践中产品 成本的会计标准，并出

台相关的具体会计准则，才能有效应对反倾销对我国会计

准则国际化提出的挑战。（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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